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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各級農會第 3 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【解答】 

科目：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類別： 技工、工友晉升職員 

作答注意事項： 

1、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，如寫在試題紙上，則不予計分。 

2、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，並以橫式書寫（由左至右，由上而下）。 

一、是非題(每題 2分、共 10 題、計 20 分)： 

1. （  O ） 2. （  X ） 3. （ O  ） 4. （ O ） 5. （  X ） 

6. （  O ） 7. （  X ） 8. （ X ） 9. （ X ） 10. （  O ） 

 

二、選擇題(每題 2分、共 10 題、計 20 分)： 

1. （ 4   ） 2. （  1  ） 3. （  3 ） 4. （  3 ） 5. （  3 ） 

6. （ 4   ） 7. （  2  ） 8. （  4 ） 9. （  2 ） 10. （  4 ） 

 

三、填充題(每格 2分、共 15 格、計 30 分)： 

1. （  合作社法       ） 2. （  行政院     ） 3. （ 廢止        ） 

4. （權利義務     ） 5. （  理事長     ） 6. （ 保險部      ） 

7. （信用部        ） 8. （   5         ） 9. （ 重大投資事項 ）

10. （地理環境      ） 11. （  村里區域    ） 12. （ 登記證書     ）

13. （圖記          ） 14. （  10         ） 15 （員工誠實保險  ）

 

四、簡答題(共 3題，計 30 分)： 

1.(1)答：至多為 1名。各級農會理事、監事應有 2/3 以上為自耕農、佃農或

雇農。  

(2)答：是。 

(3)答：是。 

2.答： 

(1)依據農會法第 7-1 條第 3 項規定略以，其原任選任人員之任期得繼續至

該屆任期屆滿為止。 

(2)理事名額為 15-21 人，監事名額為 5-7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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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：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類別： 技工、工友晉升職員 

作答注意事項： 

1、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，如寫在試題紙上，則不予計分。 

2、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，並以橫式書寫（由左至右，由上而下）。 

3.答： 

第 20-2 條(消極資格) 

農會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登記為農會理、監事候選人；已登記者 

，應予撤銷或廢止，其已當選者，亦同： 

一、積欠農會財物、會費、事業資金、農業推廣經費；或（自民國 90年 

    1 月 1日起）在農會或其他金融機構之借款有 1年以上延滯本金返還 

    或利息繳納之紀錄；或對農會有保證債務，經通知其清償而逾 1年未 

    清償者。 

二、有第 15 條之 1第 2款至第 9款情形之一者。 

三、曾於擔任農會選任或聘、僱人員期間，因受刑之宣告確定，被解除職 

    務未滿 4年者。 

四、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負責人，破產終結未滿 5年者。 

 

 

背面尚有試題 


